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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人權益中心」對＜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衆諮詢——醫療保障計劃＞的意見 

百萬老人退休生活毫無保障 

「醫病」有憂—醫保計劃無錢無預你

「公私」合作—老人醫療服務無成效
 

「老人權益中心」強烈譴責特區政府假借「醫保計劃」作諮詢，實為對公營醫療

服務續步拒絕承擔，並不斷以「公私合作模式」將公眾健康服務推向私營化，剝奪基

層市民可享有公營醫療服務的權利。 

 

公共醫療是時候需要改革，但是要走的方向，並不是只看「錢」及「私營市場」。

醫療改革應著重整治醫管局內部管治及權力問題、建立社會問責機制、推動基層健康

醫療等方向上。事實上，醫療從來就不應該視為一種「商品」，聯合國所倡議「保障生

命」是最基本人權，相信每個有良知、有醫德的醫生都會認同。為何香港的經濟如此

富庶，特區政府及官員對公共健康醫療服務那麼短視，甚至妄顧生命價值與尊嚴。 

 

究竟政府要推「醫保計劃」，老人根本唔會受惠！ 

衆所周知「醫保計劃」根本是一門保險生意，老板要賺錢亦是人知常情。大部份老人

都百病纏身，多多少少都至少有一項或多項老人病，例如高血壓、糖尿病、風濕關節

及骨質退化等病，因此；對於一班基層老人來說，第一是無經濟能力購買醫療保險計

劃；第二仔女都是基層打仔女，根本自己都顧唔到，如果幫自己父母購買醫療保險；

第三是保險公司對於年老多病高危的長者根本不會受理。更何況政府所攪強積人計劃

亦算失敗，根本唔可能保障基層市民退休的生活，所以私人保險公司多收取行政費高

昂，有關消費者權益的透明度唔高，市民根本對它無信心！ 
 
 

 

公私合作計劃，究竟有多少老人受恵？ 

近幾年政府推出多項公私醫療合作計劃，例如長者醫療券、耀眼行動(治療白內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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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雖然政府支援部份費用，但長者仍要自行拿取一半醫療費用，退休後長者根本沒

有經濟收入，私家醫療確實好昂貴。而事實上有關公私合作計劃，其成效不彰顯亦有

目共睹！ 

 

最後，本中心長者贈予 周局長及有關制定醫療改革及發展的官員以下三句說話： 

『反對醫保計劃、打倒官商勾結；庫房水浸、政府卸膊；服務外判、質素更差』 

 

因此，我們重申對公共醫療服務的立場： 

(一) 反對特區政府推出「醫保計劃」，將全民性公共醫療服務推向私營化；  

(二) 醫療改革方向須根治醫管局內部管治失衡、財政開支運作、公眾監管及社

會問責機制，並推動全民「基層健康醫療運動」； 

(三) 反對醫療不斷加費，這包括急症室、藥物、住院及專科服務； 

(四) 爭取公共醫療長者半價優惠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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